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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際航空站開放機關團體學校參訪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6日高業字第 1065003756 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5 日高業字第 1075005373 號函修訂 

一、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以下簡稱本站）為配合各級機關、

團體、學校教學或舉辦活動之需要，並增進民眾對機場旅客服務設施

之瞭解，特訂定本要點以規範參訪相關作業。 

二、 本要點承辦單位為本站業務組，並由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高雄分

局及本站各組室配合辦理。 

三、 本站提供參訪範圍包含國內及國際航廈非管制區及有限範圍之管制區，

提供參訪申請之對象適用各級機關、團體、學校及一般民眾，惟申請

對象不得以參訪做為營利之目的。 

四、 本站提供參訪時段以上班日及非尖峰時段為主，參訪時間依本站核定

時間為準。各級機關、團體、學校每年申請參訪次數不得超過三次。 

五、 管制區參訪部分，機關、團體、學校因下列情形申請參訪者，應於預

訂到訪之十個工作日前以書面向本站申請，如有人數變更應於到訪之

五個工作日前以書面向本站申請，經本站同意後方得進入管制區參訪。

每月最多以三梯次為限，每梯次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管制區參訪申

請表如附件一。 

（一） 機關、團體、學校舉辦與我國飛航或觀光相關活動者。 

（二） 機關、團體、學校製作或宣導有關我國飛航資訊者。 

（三） 大專以上學校有機場管理教學需要者。 

（四） 其他經本站同意參訪者。 

六、 機關、團體、學校提出管制區參訪書面申請後，經簽奉核准應派員陪

同，並應檢附管制區參訪申請表影本及參訪名冊各一份，送內政部警

政署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辦理借用參觀證，參訪者若為大陸地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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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應將參訪人員名冊影印一份送本站政風室備查。作業流程如附件二。 

七、 管制區參訪動線及場所包含下列項目。 

（一） 由本站中控室播放高雄國際航空站多媒體簡介。 

（二） 參觀動線原則包含國際線航廈出境大廳、安檢線、航廈東翼或

西翼免稅商店、入境長廊、入境安全檢查、海關檢查、入境大

廳。 

（三） 其他經本站同意參訪之處所。 

八、 非管制區參訪部分，機關、團體、學校或民眾符合下列情形者，得逕

向服務台登記，或於本站網站填送線上參訪申請非管制區表，經本站

同意後，安排於非管制區參訪或解說。每日提供參訪導覽起始時間分

別為上午九時三十分以及下午二時三十分。每時段最多以一梯次為限，

每梯次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 

（一） 觀光旅遊團體。 

（二） 一般民眾。 

（三） 其他經本站同意不進入管制區參訪者。 

九、 如參訪行程或過程中有違反本站相關規定者，立即停止該單位申請或

活動。另查有以參訪做為營利目的之實者，不予同意其申請，已核准

者立即停止該單位參訪活動。 

十、 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並得隨時檢討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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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國際航空站管制區參訪申請表 

參訪單位 

單 位 名 稱  聯 絡 人  

預訂參訪人數  聯絡電話  

預訂參訪日期  電子信箱  

預訂參訪時間 □上午  □下午   ：   ～   ：    

參 訪 理 由 
 

作業說明 

1. 本申請表請於參訪 10天前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2. 參訪單位應附參訪名冊（包含參訪者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及住址）。 

3. 本站同意參訪單位申請後，函知航警局高雄分局及申請單

位。  

4. 高雄國際航空站承辦單位業務組張素甜小姐 

連絡電話：（07）805-7517、傳真電話：（07）805-7519 

地址：（81252）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二號 

申請單位全銜： 

申請單位負責人姓名： 

備註 電子郵件信箱及電話請務必填寫正確，以利本站與您連絡。 

□同意申請 

□不同意申請 

原因： 

 

□調整為非管制區參訪 

原因： 

 

承辦人 組長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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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訪問、見習、實習人員名冊 

編 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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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備 註 

16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延伸） 

  

附件二 申辦管制區參訪作業流程 

 

書面提出申請

本站簽辦審核

審核結果
通知申請單位

參訪日參訪 安排於非管制區參訪

通知
內政部警政署
航空警察局
高雄分局

審核結果
通知申請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取消參訪

依申請時間及
申請性質

派陪同人員

 
 


